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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理工学院普通本科学生赴境内外高校学习

及课程学分认定管理办法（试行）
为促进我校与境内外其他高校之间的教育合作，加强赴境内外高校交流学生

的学习管理，规范学生交流学习期间获得的课程学分及成绩认定，根据《普通高

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 41号令）和《阜阳理工学院本科生学籍管理实施

细则》等文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一、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赴国内高校校际交流学习或经批准出国（境）交流学习的

学生。

二、选派流程

（一）学校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发布赴境内外高校交流学习计划信息。

（二）学生按照自愿原则，向二级学院提出申请，学校对候选学生进行遴选

推荐报校相关部门审批。

（三）学校批准后公示一周。公示无异议，我校教务处发布交流学习通知。

（四）学生所在学院负责交流生学习方案制定工作，立足我校人才培养方案，

结合对方学校课程资源，明确交流生需修读的课程学分及我校予以承认的课程学

分。学习方案确定后报教务处审定。学习方案一经确认，原则上不许变更。赴境

外高校交流须明确学习方案后再予以批准。

三、学习要求

（一）学生在交流学习期间严格按照学习方案规定完成学习任务。学习结束

后，由所交流高校开具成绩单，我校相关二级学院和教务处进行课程学分认定。

（二）学生要严格遵守我校规定的交流期限，在交流学习期间应遵守对方高

校的各项管理制度。

（三）对交流学习期间通过弄虚作假等手段取得课程成绩的学生，一经查实，

根据情况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四、课程学分及成绩认定

（一）课程学分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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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习结束后，所取得的课程学分及成绩须经交流学校教学管理部门确认，

成绩合格拿到学分的课程可予以认定。学生交流学习的课程经认定后，所修课程

学分方可计入所学专业相应的课程学分。

（1）学生交流期间所学课程与其所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上的专业必修课或选

修课相近或相同的课程，由学生所在学院按培养方案上的同类课程予以认定；若

为公共课程，则由开课学院予以认定并将认定意见交学生所在学院及教务处备案。

（2）学生所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没有列出的课程经所在学院认定为专业课

程，学院可以认定为专业选修课。其他课程均认定为通识教育课。

（3）学生交流期间所修课程经我校认定并能转换成我校课程的，其学分学时

应按照我校的课程学分学时由学生所在学院录入。

（二）成绩认定

学生交流学习获得的成绩，若为百分制，则按照实际分数登录；若为等级成

绩，原则上按以下标准换算为百分制成绩：A（优）=90 分（A+、A－均视为 90

分，以下同），B（良）=85 分，C（中）=75 分，D（及格）=65 分；除以上两

种情况外，由课程认定学院以取中的原则提供成绩意见，经教务处审批后由学生

所在学院录入。

（三）认定手续

学生应于返校后两周内向所在学院申请办理课程认定手续。申请课程认定的

学生应提供对方学校出具的所学课程成绩单原件及相应证明，所在学院根据培养

方案课程设置提出课程认定意见并填写《阜阳理工学院普通本科学生赴境内外高

校交流学习课程学分认定表》（详见附件），经学生确认、所在学院审核同意后

报教务处审批。

五、附则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阜阳理工学院普通本科学生赴境内外高校交流学习课程学分认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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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理工学院

普通本科学生赴境内外高校交流学习课程学分认定表
姓名 性别 年级 学院、专业

学号 交流学校、专业 联系方式

修读交流学校

课程

课程

类别
学分

成

绩

阜阳理工学

院课程

课程类

别

学

分

置换

成绩

学院

意见

本人将于 年 月至 年 月校际交流到

大学学习，修读该校以上课程，并申请学分认定。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该生在交流学校修读的上述课程中， 门课程可认定、置换为阜阳理工学

院相应课程，并获得学分。

二级学院院长签字： （二级学院公章）

年 月 日

该生在交流学校修读的上述课程中， 门课程可认定、置换为阜阳理工学

院相应课程，并获得学分。

学校校长签字：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审批意见：

负责人： （教务处盖章）

年 月 日

1.本表所填课程需与交流生学习方案规定课程一致。

2.此表一式三份，教务处、二级学院、学生各留存一份。附学生交流学习成绩单

一份。


